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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俞评

人称“许三多”的巨贪许迈
永已被正法，但对他的“身前
人”、“身后事”的关注让我们把
目光聚焦在了对行贿犯罪的追
究和清算上。那些拉他下水、以
钱易权的行贿人有没有受到依
法追究，有没有上了“行贿人黑
名单”，公众有理由知情，有权
利追问。

行贿与受贿，从来都是经
济犯罪这根“老藤”上结出的两
个“毒瓜”，法律术语称之为“耦
合犯罪”。没有行贿哪来受贿，
没有受贿哪来行贿，这是常识。
两罪犯罪构成虽说不尽相同，
但对公务活动廉洁性的玷污，
对公众利益的侵蚀，对公共秩
序的冲撞，其实并无本质差异。
但就是这样两个社会危害性基
本相当的犯罪，在司法天平上却
呈现出“一头重一头轻”的失衡
状态，即重打击受贿犯罪，轻惩
办行贿犯罪。司法的轻重失衡，
也许有诉辩交易、换取证供的现
实考量；也许有重在肃贪、保护
商企的利益权衡，但无论从执法
平衡性上看，还是从公众接受
度上说，这种司法失衡终究是
不应被继续“潜规则”下去的。

牵进许迈永案的行贿人众
多，但深度涉案、与许迈永结成利益同盟的行
贿人就那么几个。在许迈永收受的1.45亿元
贿款中，他们“进贡”的占了大头，最高的浙江
坤和建设集团公司董事长李宝库的行贿额竟
达到6200万之巨！当然，在商言商，对这些不
法商人、企业主而言，这些至多只是值得付出
的“买路钱”，他们通过许迈永的权杖套取的
利益远比行贿额多得多。权钱交易的唯一输
家，便是遵纪守法的纳税人。

对这等贪性大、手段黑、危害烈的“商界
狼群”，如果法律网开一面，下不了手；抑或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那他们一定会认为中
国的法律软弱可欺，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们又
会“贿瘾上心”，去拉这个“迈永”那个“迈永”
下水。并且，这也给比他们小一号、小二号的
行贿人壮了胆、鼓了劲。而如此一来，为富不
仁的商人们便有了“脱法狂欢”的理由———连
对把“中国首贪”拉下水的行贿人，法律都拿
他无奈何，那又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能将等
而下之的行贿人绳之以法？须知，打“老虎”
不打“苍蝇”，难服民心，到头来“苍蝇”只会想
方设法把自己变成“老虎”。反腐法律迟早会
被他们撕成碎片，踩在脚下。

司法，追求的是公平正义，绝没有任何见
了“路障”绕道走的理由。贪官须除，拉贪官
下水的黑网也应剪除，这就好比给恶性肿瘤
动手术，剜了瘤子，还得对周边的癌细胞组织
进行放疗，不如此就无以祛病疗疴。我们不
主张对所有行贿人都“一棍子打死”，只是吁
请公平司法，择其重者、大者、恶者，对诱发犯
罪的犯罪予以依法追究，破除“受贿者重判，
行贿者轻纵”的司法魔咒。

贿赂官员、触犯刑律的“商界大鳄”周正
毅、黄光裕已是黄马甲加身，赖在加拿大12
年的赖昌星也已被遣返回国受审。这对行贿
者流是一个极大的警讯。官商勾结、权钱交
易，必将付出下监狱、上“黑榜”的高昂成本，
试问还会有几个老板商人去做这笔亏本的
“买卖”？无良商人从此“金盆洗手”，贪官们
自然就断了黑金来路，公共利益也就不再被
腐败分子当作“唐僧肉”。无论如何，要让企业
血管里始终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招恐怕也
是司法部门不得不为的一个“底线截击”。

该不该从轻发落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情中， 许迈

永犯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
3

项罪名，受
贿情节共涉及

14

个行贿单位及个人，收受
财物折合人民币

1.45

亿余元。

根据媒体已有的公开报道， 浙江坤和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库，以
6200

万余元的贿赂额位居许迈永案行贿
人之榜首。经法院查明，浙江坤和集团及其
子公司为获得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土地使
用权，先后

8

次送给许迈永
830

万美元，折
合人民币

6000

余万元。

在行贿许迈永的众多企业家中， 还有
一个重要的角色： 香港亿科置业集团老板
项兴良。他向许迈永巨额行贿，使香港亿科
置业先后获得杭州市“ 西港新界”、“ 西溪风
尚”、“ 永恒之江商务中心”、“ 文新图书馆”

等项目的开发权。在
2001

年下半年至
2009

年
4

月间，项兴良先后
22

次给许迈永送款
物，共计人民币

2571

万余元。

另外，香港汇骏（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控制人高志伟，行贿金额

2100

万元（ 经法
院认定，其中2000万元属于索贿） ；浙江海
陆控股集团董事长许飞跃， 行贿金额折合
人民币

2032

万余元……根据司法案卷，有
媒体整理出了一张行贿名单，

14

家行贿单
位及行贿者名字赫然在列。

那么，这些行贿人的命运如何？记者了
解到，

14

个行贿人中仅有
1

个被检察机关
反贪部门立案调查， 目前还在进一步侦查
之中。

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宗新认为，这就
是刑法“ 重受贿轻行贿”理念的体现。

刑法第
389

条规定：“ 为谋取不正当利
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 是行贿
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
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
国家规定，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
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没有获得不正
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

徐宗新认为，从犯罪构成来看，受贿罪
是不管你收钱之后办的事是不是谋取不正
当利益，罪名都成立；而行贿罪却规定只有
所托之事是不正当利益，罪名才成立，否则
无罪。

“ 实际上，有不少人行贿是为了让受贿
方办事更积极、更卖力。比如有的工程方为
了顺利拿到货款，去行贿分管工程的领导，

又如在职务升迁、入学、就业等方面得到帮
助后，给领导送礼表示感谢。虽然都是行贿
行为，但因为谋取的都是正当利益，所以并
不构成行贿罪。 ”

与此同时，刑法第
390

条第二款规定：

“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徐宗新认为， 这一条款的规定实际上
与“ 污点证人”制度是一个道理。“ 行贿者和
受贿者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认定贿赂案
件关键靠证言， 行贿人的证言是证实受贿
犯罪的必要证据，没有它，受贿案根本无法
定案。 如果不给予行贿者一些‘ 优惠政策’，

出于自保的考虑， 很多行贿者就不会主动
交代行贿行为。 ”

也有不少专家对这种“ 从轻发落”表
示了担忧。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
有西认为 ，“ 污点证人 ”制度 ，可能在司法
实践中存在“ 滥用”。 为了更快侦破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案件，一些办案人员往往和行
贿人达成协议 ，对行贿人作出“ 不追究刑
事责任”或者“ 减轻处罚 ”的承诺 ，以换取
他们的供词。 这种办法确实行之有效，但
有时会让一些本应被追究行贿罪的人逍
遥法外。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说，“ 刑法
第

390

条规定‘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不等同于‘ 应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 许迈永案中不少行贿人，行贿金额上
千万，即便主动交代了行贿情况，也应该被
追究刑事责任。 ”

要不要进黑名单
另有专家提出， 行贿人即使不被刑法

追究， 也应该列入检察机关的“ 行贿黑名

单”，让公众知晓其行贿行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包括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在内，华东地区
六省一市检察机关“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
统数据交换平台”正式接受公众查询，被人
们称为“ 行贿黑名单”查询系统。

记者了解到，该系统中收录的
1997

年
以来的浙江的行贿犯罪记录仅

800

余条。

而有数据显示，仅
2010

年，浙江就立案查
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1005

件
1249

人。“ 黑
名单” 的内容仅限于被认定犯行贿罪的单
位和个人。 除此之外的行贿信息，只供检察
机关内部管理和分析，不供对外查询。

对此，徐宗新认为，检察机关这样做是
可以理解的。“ 如果不论是否构成行贿罪，

都将行贿行为全部公开， 可能会引发新的
社会矛盾，也不利于腐败案件的查处。 在我
看来，一些谋求正当利益的、因受贿人索贿
而行贿的、礼尚往来超过‘ 度’的行贿行为，

还是不公开为妥。 ”

上海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居
广鉴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行贿“ 黑名
单”查询系统不将有行贿记录者纳入，对已
判行贿罪者来说是一种不公平， 因为前者
还可以进入市场。 这是对建立市场诚信体
系的一种挑战， 也是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
统的一个软肋。

“ 我认为，最便捷、最透明、最有效的方
式， 就是向社会公开所有受贿案件的判决
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选择性公开。 如
此一来，所有行贿单位、行贿人、行贿事实，

一目了然。 ”陈有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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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来，所有行贿单位、行贿人、行贿事实，

一目了然。 ”陈有西建议。

14个行贿人大多安然无恙
许迈永案行贿人为何被从轻发落？

有法律专家对这种“ 从轻”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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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金霖萍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执行死刑已有半个多月。 这个案子，除了许迈永的官阶高、涉案金额巨大外，还

有一个看点：许案背后的行贿人，大多是杭州商界响当当的人物。 在许迈永被执行死刑后，他们依然活跃在商
界，安然无恙。

记者了解到，包括许案在内的反贪案件中，行贿人很少被处理。那么，对行贿人的追究，法律有着怎样的规
定？ 对于他们的行贿行为，是该网开一面，还是该严惩不贷？

该不该从轻发落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情中， 许迈

永犯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
3

项罪名，受
贿情节共涉及

14

个行贿单位及个人，收受
财物折合人民币

1.45

亿余元。

根据媒体已有的公开报道， 浙江坤和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库，以
6200

万余元的贿赂额位居许迈永案行贿
人之榜首。经法院查明，浙江坤和集团及其
子公司为获得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土地使
用权，先后

8

次送给许迈永
830

万美元，折
合人民币

6000

余万元。

在行贿许迈永的众多企业家中， 还有
一个重要的角色： 香港亿科置业集团老板
项兴良。他向许迈永巨额行贿，使香港亿科
置业先后获得杭州市“ 西港新界”、“ 西溪风
尚”、“ 永恒之江商务中心”、“ 文新图书馆”

等项目的开发权。在
2001

年下半年至
2009

年
4

月间，项兴良先后
22

次给许迈永送款
物，共计人民币

2571

万余元。

另外，香港汇骏（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控制人高志伟，行贿金额

2100

万元（ 经法
院认定，其中2000万元属于索贿） ；浙江海
陆控股集团董事长许飞跃， 行贿金额折合
人民币

2032

万余元……根据司法案卷，有
媒体整理出了一张行贿名单，

14

家行贿单
位及行贿者名字赫然在列。

那么，这些行贿人的命运如何？记者了
解到，

14

个行贿人中仅有
1

个被检察机关
反贪部门立案调查， 目前还在进一步侦查
之中。

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宗新认为，这就
是刑法“ 重受贿轻行贿”理念的体现。

刑法第
389

条规定：“ 为谋取不正当利
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 是行贿
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
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
国家规定，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
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没有获得不正
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

徐宗新认为，从犯罪构成来看，受贿罪
是不管你收钱之后办的事是不是谋取不正
当利益，罪名都成立；而行贿罪却规定只有
所托之事是不正当利益，罪名才成立，否则
无罪。

“ 实际上，有不少人行贿是为了让受贿
方办事更积极、更卖力。比如有的工程方为
了顺利拿到货款，去行贿分管工程的领导，

又如在职务升迁、入学、就业等方面得到帮
助后，给领导送礼表示感谢。虽然都是行贿
行为，但因为谋取的都是正当利益，所以并
不构成行贿罪。 ”

与此同时，刑法第
390

条第二款规定：

“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徐宗新认为， 这一条款的规定实际上
与“ 污点证人”制度是一个道理。“ 行贿者和
受贿者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认定贿赂案
件关键靠证言， 行贿人的证言是证实受贿
犯罪的必要证据，没有它，受贿案根本无法
定案。 如果不给予行贿者一些‘ 优惠政策’，

出于自保的考虑， 很多行贿者就不会主动
交代行贿行为。 ”

也有不少专家对这种“ 从轻发落”表
示了担忧。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
有西认为 ，“ 污点证人 ”制度 ，可能在司法
实践中存在“ 滥用”。 为了更快侦破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案件，一些办案人员往往和行
贿人达成协议 ，对行贿人作出“ 不追究刑
事责任”或者“ 减轻处罚 ”的承诺 ，以换取
他们的供词。 这种办法确实行之有效，但
有时会让一些本应被追究行贿罪的人逍
遥法外。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说，“ 刑法
第

390

条规定‘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不等同于‘ 应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 许迈永案中不少行贿人，行贿金额上
千万，即便主动交代了行贿情况，也应该被
追究刑事责任。 ”

要不要进黑名单
另有专家提出， 行贿人即使不被刑法

追究， 也应该列入检察机关的“ 行贿黑名

单”，让公众知晓其行贿行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包括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在内，华东地区
六省一市检察机关“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
统数据交换平台”正式接受公众查询，被人
们称为“ 行贿黑名单”查询系统。

记者了解到，该系统中收录的
1997

年
以来的浙江的行贿犯罪记录仅

800

余条。

而有数据显示，仅
2010

年，浙江就立案查
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1005

件
1249

人。“ 黑
名单” 的内容仅限于被认定犯行贿罪的单
位和个人。 除此之外的行贿信息，只供检察
机关内部管理和分析，不供对外查询。

对此，徐宗新认为，检察机关这样做是
可以理解的。“ 如果不论是否构成行贿罪，

都将行贿行为全部公开， 可能会引发新的
社会矛盾，也不利于腐败案件的查处。 在我
看来，一些谋求正当利益的、因受贿人索贿
而行贿的、礼尚往来超过‘ 度’的行贿行为，

还是不公开为妥。 ”

上海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居
广鉴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行贿“ 黑名
单”查询系统不将有行贿记录者纳入，对已
判行贿罪者来说是一种不公平， 因为前者
还可以进入市场。 这是对建立市场诚信体
系的一种挑战， 也是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
统的一个软肋。

“ 我认为，最便捷、最透明、最有效的方
式， 就是向社会公开所有受贿案件的判决
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选择性公开。 如
此一来，所有行贿单位、行贿人、行贿事实，

一目了然。 ”陈有西建议。


